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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石（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

客户反馈和客户投诉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提升汉石（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者“汉石”）

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形成有效的、制度化的客户意见反馈和客户投诉处理机制，特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的“客户意见反馈”是指客户在日常的业务交流中对我司的产品、质量、

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反馈，不包括复评申请要求和客户投诉。

第三条 客户投诉（以下简称“投诉“）是我司收到的任何包括特定内容的指责或不满，包

括但不限于：

1. 对业务员在启动、确定、维持、监测、调整或撤销相关业务流程过程中的表现表示不满。

2. 对业务人员沟通方式、处理方法或整体业务流程表示不满。

3. 公司或员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章政策及公司政策。

下列情形不属于本制度所定义的投诉:

1. 对业务员个人的态度、反馈、服务或交流中涉及的其他方面表达不满，但并未涉及上述

1-3 点中列举的内容。

2. 对业务订单结果、或方法提出笼统的意见或不满。

3. 对业务员在订单提供的服务中的表现提出意见或不满。

4.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指责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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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客户反馈及客户投诉的处理原则

第四条 对于所有的客户意见反馈和客户投诉，我司必须要本着严肃、认真、及

时的原则，做出合法、合规、合理、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章政策和

内部规定的专业性处理。

第五条 在处理客户反馈和投诉的过程中，如果客户提出不合理要求或者需求，

我司人员要做到礼貌有耐心的解释，防止矛盾激化。

第三章 客户反馈及投诉的管理

客户反馈的处理程序

第六条 客户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向我司员工提出意见和反馈。

第七条 接收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后，应立即通知与意见相关的部门主管。如果不

确定客户反馈的内容是否构成投诉，可以咨询合规部。

第八条 如果我司相关部门收到与业务内容相关的意见反馈，需要将反馈的内容

发送到合规部，再由合规部转发给相关的分析部门负责人。

第九条 如果客户反馈处理人员不具备解释权或者不具备相关知识，或者超出客

户反馈处理人员的职责范围，或者无法现场回复的，需要向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后

向客户及时反馈、或请相关部门直接向客户做出答复。

客户投诉的处理程序

第十条 公司员工需要及时将接到的投诉上报相关的部门主管和合规部。根据实

际情况，合规部辨别收到的上报内容是否属于本制度定义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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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合规部需将投诉分配到相应的投诉处理部门进行处理并对处理过程进

行监督。 如果投诉涉及我司的多个部门，合规部将协调各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投诉处理部门需提供投诉解决方案，并向客户反馈投诉处理结果。投

诉处理部门的员工负责处理该投诉，但不应由被投诉员工负责处理和解决。

第十三条 投诉处理结果通常是指针对投诉作出书面或口头的反馈。如果投诉内

容涉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章政策及公司政策的情况，反馈内容需要

事先征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相关意见。

第十四条 若无法及时提出投诉处理结果，负责投诉处理的员工需要告知投诉人，

投诉处理的状态和进展，以及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如有)。

第十五条 负责处理投诉的员工应保存解决投诉过程中所有文件（如果投诉为书

面形式，则需包括原始投诉材料）进行归档。

第十六条 投诉处理完毕后，负责处理投诉的员工需向合规部提供投诉处理结果、

投诉处理相关书面材料（如有）以及其他形式的材料，合规部将确认投诉处理是

否完成并进行记录。

第十七条 如投诉人提出了原有投诉范围之外的其他意见和问题，则合规部将与

内部相关部门协商，判断该意见和问题是否为新投诉或将其记录为原有投诉的一

部分。

第十八条 如果投诉涉及对业务订单严重误解关键信息的情形，相关部门需要考

虑该信息与真实的相关性，并在适当情况下对投诉进行重新审视

生效日期：2023 年 09 月 01 日


